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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规划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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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江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移民，移民搬迁安置顺利实施的保障是移民安置规划和有效的组织管
理。 移民安置规划及实施过程中，通过建立系统的法规、文件支撑体系，引入环境容量分析和资产评估方法，
科学选址，准确把握移民补偿与地方发展之间关系，编制合理的迁建进度计划等；同时建立高效的管理体制
和“静态控制、动态管理”的资金管理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适时依法调整规划等，顺利完成了移民搬迁安
置任务，维护了库区社会稳定，促进了库区经济发展，推动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法规、规范、技术的
发展和完善。 还对移民安置理论、移民安置前瞻性工作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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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三峡工程移民自 １９９３ 年大规模搬迁以来，安置

工作进展顺利。 至 ２００９ 年年底，完成了 “百万移
民”搬得出、初步稳得住的阶段性任务。 库区移民
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库区经济快速发展。 三峡
工程移民安置规划与实践经验为我国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修订、移民搬迁安
置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2　三峡工程移民特点

三峡工程移民安置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移民史
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工程。 主要有以下特点：

１）移民规模大、范围广、涉及区域多。 三峡水
库淹没涉及湖北省、重庆市 １９ 个区县和重庆主城
区。 根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年调查，三峡水库坝前正常蓄
水位 为 １７５ ｍ， 接 ２０ 年 一 遇 回 水 线 下 面 积
１ ０８４ ｋｍ２，其中陆地面积 ６３２ ｋｍ２。 移民迁移线下
人口 ８４．７５ 万人，淹没房屋 ３ ４７３ 万 ｍ２ ，淹没耕园地
４１．８３ 万亩（１ 亩≈６６６．６７ ｍ２ ）。 淹没涉及 ２ 座地市
级城市、１０ 座县城、１１４ 座集镇、１ ６３２ 家工矿企业和

大量专业项目。 三峡工程移民规模之大、范围之广、
涉及区域之多远远超过其他各类大型工程。

２）搬迁安置工作周期长。 三峡枢纽工程建设
期长达 １７ 年，移民安置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搬迁
建设时间长。 期间，正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政策、法规、规范变化使得
移民安置工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加大了移民
安置难度。

３）库区环境容量有限。 三峡库区是全国连片
贫困区之一。 三峡工程建设以前，库区以传统农业
为主，二、三产业发展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库
区山高坡陡，人多地少，水库蓄水后沿江河谷地区较
为肥沃的耕园地被淹没，人地矛盾突出。 再加上库
区地形地质条件复杂，暴雨集中，历来是地质灾害多
发地区。 生态环境保护任务重，土地的开发利用受
到限制，进一步减小了库区环境承载能力。

４）城镇淹没比重大。 三峡水库淹没涉及 ２ 座
地市级城市、１０ 座县城、１１４ 座集镇，城镇受淹非农
业人口占水库全部受淹人口的 ５７ ％以上，相应受淹
房屋面积占淹没房屋总面积约 ６９ ％。 城镇均为当
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淹没后对当地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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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大。 而城镇复建一般周期较长，复建选址、建
设对当地近期、长期发展均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三峡工程移民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库区环境

容量的有限性加大了安置工作难度，使得三峡移民
安置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3　移民安置规划

为妥善安置移民，在论证以及可行性研究基础
上，国务院于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颁布枟长江三峡工程建设
移民条例枠，条例规定 “建设三峡工程，必须编制移
民安置规划”。 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规划包括农村移
民安置规划、城镇迁建规划、工矿企业迁建规划、专
业项目复建规划、环境保护规划、防护工程规划、移
民迁建进度及补偿投资概算等内容。

１９９１—１９９８ 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江
委）编制的枟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
置规划报告枠主要结论为：规划建房人口 １１０．５６ 万
人，规划基础设施人口规模为 １２０．８８ 万人，规划复
建房屋面积为 ３ ６８８ 万 ｍ２ 。 按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价格计
算，三峡工程移民补偿投资总概算为 ３９９．９９ 亿元。
移民安置规划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3．1　系统的法规、文件支撑体系

枟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枠和 １９９４ 年国务
院下发的枟研究三峡工程建设和移民问题会议纪
要枠，为三峡移民安置规划奠定了法规基础。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长江委在总结建国以来水库移民
安置经验教训及三峡移民试点的基础上，编制完成
规划大纲（试行） ［１］ ，经修订后于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由国
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
三峡办）批准。 随后，长江委组织编制了枟农村移民
安置规划工作细则枠、枟城（集）镇迁建详细规划细
则枠、枟受淹工矿企业淹没处理规划及补偿投资核算
细则枠、枟专业项目复建规划工作细则枠、枟环境保护
规划工作细则枠和枟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补偿
投资计算细则枠等规范性文件，作为开展移民安置
规划的指导性文件。

为指导三峡水库库底清理工作，在枟水库库底
清理办法枠的基础上，结合三峡水库实际，设计单位
编制了枟长江三峡水库库底建（构）筑物、林木及易
漂浮物清理技术要求枠、枟长江三峡水库库底卫生清
理技术规范枠、枟长江三峡水库库底固体废物清理技
术规范枠等规范性文件。

上述法规和大纲、细则统一了思想、内容、方法

和标准，为移民安置规划编制和移民搬迁安置做好
了充分的法规准备。
3．2　逐步深化的环境容量分析

三峡库区农村移民生产安置环境容量受到广泛

关注。 １９８６ 年，在三峡论证期间，选择库区 ３６１ 个
乡镇为安置区，幅员面积为 １２ ３００ ｋｍ２ 。 初步分析
结论为：通过开垦荒地，改造中、低产田，开发养殖业
等措施，大农业可安置移民 ３３ 万人，二、三产业有安
置 ５０ 万人左右的容量。 １９８８ 年，利用遥感技术对
安置区各地类分高程带进行了量算，进一步查明了
三峡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资源的分布与数量。 １９９２
年初步设计阶段，根据库区的实际和移民意愿，选择
库区涉及县（市）２４５ 个乡镇 ６００ ｍ 高程以下为安置
区，幅员面积 ５ ７６９ ｋｍ２ ，为论证结论面积的 ４７ ％，
大农业安置容量约为 ２１．５７ 万人，二、三产业安置容
量为 ９．１３ 万人。

初步设计阶段环境容量分析以村组为单元，考
虑到库区 ６００ ｍ 高程以上的土地开发难度大、投资
高、不利于生态保护，不再作为土地容量纳入规划。
环境容量分析和评价不仅考虑了土地的数量和质

量，还综合考虑移民心态、移民意愿、新老居民的融
合、经济发展的潜在条件等多种因素。 实施期间，随
着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库区耕地资源进
一步减少。 据此，对农村移民生产安置方案进行了
调整，加大了农村移民出省安置力度，减轻了库区生
态环境压力。

移民安置规划对城镇建设用地环境容量也进行

了全面评价。 依据库区地形、地质条件、区域经济、
社会、基础设施等条件，进行科学选址。 同时，采取
地质灾害治理，控制城镇规模，限制建筑物密度和高
度等措施，确保城镇安全及生态环境向良性方向
发展。
3．3 　省内安置与省外安置相结合

针对库区环境容量有限、不能满足移民安置的
矛盾，规划实施中采用省内安置与迁往省外安置相
结合的方式。 外迁农村移民约为 １９．７ 万人，分别迁
入四川、江苏、浙江、山东、湖北、广东、上海、福建、安
徽、江西、湖南等多个省（市）。 由此，一方面扩大了
安置范围，有助于缓解库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时，
由于省外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位条件较好，
为外迁移民迅速恢复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3．4　严谨的城镇选址

受淹城镇迁建是千年大计。 选址坚持保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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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技术可行、经济合理、近远结合、立足迁建、兼顾
发展的原则。 综合考虑自然、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诸因素，经多方案比较，科学选定。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 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牵头
完成了 ２ 座地市级城市、８ 座县城的初步选址工作。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长江委会同地方人民政府对库区全
部迁建城集镇新址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地质勘测工

作， １９９６ 年完成全部城集镇地质详细勘察。 与此同
时，以兴山、万县、涪陵和重庆市为中心，对全库重新
进行了地震烈度复核与地震危险性分析，成果经国
家地震烈度鉴定委员会审批。

三峡库区地壳总体稳定，地震基本烈度在Ⅵ度
及Ⅵ度以下。 但沿江一些地段由于水流的切割、溶
蚀、渗流作用，地表破碎，地形坡度大，岩石松软易风
化，地质情况复杂，有局部古滑坡和现代滑坡，选址
工作难度很大。 在选址工作中，充分考虑场地地形
完整性、建设用地可拓展性、地质整体稳定性和场地
安全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便利性、新址地理位置适
宜性、节约用地可行性等各种因素，进行多方案比
较，精心选择。 实践证明，三峡库区迁建城集镇选址
是成功的，目前各城集镇均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总体
安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3．5　投资包干、限额规划

根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国务院三峡办发计字［１９９４］
０４２ 号文要求，长江委在前期实物指标调查和湖北
省 ４ 个县试点规划基础上，充分考虑库区实际情况，
测算了全库分项投资和移民补偿总投资。 经国务院
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批准，移民补
偿总投资为 ３９９．９９ 亿元，由两省包干使用。

测算为三峡移民补偿投资切块包干奠定了基

础，投资包干为限额规划提供了依据。 投资包干、限
额规划明确了两省及有关县（市）的责任。 投资包
干以后，有关各方将注意力从关心移民补偿投资转
移到如何做好移民安置规划、优化设计方案、确保移
民安置顺利实施方面。 投资包干、限额规划是三峡
工程移民在特定任务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编制移
民安置规划和补偿投资遇到新问题、新情况且经过
反复研究后做出的选择。
3．6　资产评估方法的引入

三峡工程水库淹没涉及 １ ５９９ 家工矿企业，包
含了化工、建材、冶金、造纸、印刷、煤矿、火电、医药、
机械、船舶制造、食品、纺织等行业，淹没房屋
７４４ 万 ｍ２

以及大量的设备、设施，涉及职工 ３１ 万

人。 受淹工业企业众多，各行业、各工厂的厂房、设
备、设施等虽有一定的通用性，但更多的是差异性。
如何准确地度量单体之间的差别、科学计算各工厂
的淹没损失是移民安置规划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

问题。
针对工矿企业淹没处理的复杂性，规划中引入

了资产评估方法。 结合水库淹没处理特点，以原规
模、原标准或恢复原功能为基本前提，计算企业在异
地重建的重置价格。 以重置成本法为基本估价方
法，以资产的实物形态为基础，对企业的房屋、设施、
设备、停产损失、实物形态流动资产搬迁费进行估
算。 资产评估方法的引入为受淹工矿企业的补偿投
资计算作了有益探索。
3．7　合理的移民迁建进度编制

三峡工程移民系统包含了很多子系统。 各子系
统之间既相互制约，又互为基础，相辅相成。 移民迁
建进度编制遵循：ａ．移民进度与枢纽工程进度相协
调，满足枢纽工程分期蓄水要求，先低后高，先淹先
搬；ｂ．根据移民工程项目建设周期的需要，在资金
到位、强度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缩短工期，能够一
次性复建的项目尽量一次性完成，以充分发挥移民
投资效益的基本原则，同时考虑优先、相关、限制性
条件等原则。

依据上述原则，三峡工程移民迁建进度编制以
县为基础，以具体项目为单元，以城镇、居民点建设
为中心，妥善解决农村建设与城镇建设的关系，农
村、城镇建设与专业项目及工业企业复建等数千个
项目间的关系。 对于农村，考虑道路及电力主干网
络复建应先于居民点完成，以保证农村居民物资供
应，货物出售及加工业需要。 对于城镇先进行道路
工程建设，继而进行供水（水厂及管网）、排水、防洪
工程及电力电信工程建设。 为节约投资，管网的埋
设宜与道路建设同步，水厂等建设应一步建至移民
迁建规模。 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后，再开始移民
的搬迁。 对于工矿企业，其建设工期一般较短，可选
择在城镇主干道路初具规模后开始复建。 对于专业
项目中主干道路及主干送电线路、变电站应优先复
建，并满足城镇及居民点建设需要。 港口码头建设
宜安排在城镇沿江道路初具规模后建设。 对于管理
规划费用中的勘测规划设计费应优先安排，以确保
前期工作进度和质量。 合理的移民迁建进度编制为
移民搬迁安置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良好保障。
3．8　补偿投资静态控制与动态管理

大多数水库移民分年度投资管理，一般采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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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概算包干，在移民安置工作开展几年后，一次性地
将政策变化、设计不周、价差、不可预见等因素通过
调整概算的方法完成。 调概工作量巨大，不可能每
年进行，而移民迁建项目每年均需按当年价格编制
设计概算文件、施工图预算文件或对已完工的项目
进行结算。 如何使当年的移民投资符合当时的价格
水平，保证投资的真实性，三峡工程在移民补偿投资
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三峡工程对移民补偿投资实行静态控制、动态
管理。 首先根据静态投资构成，计算静态投资内各
分类投资权数至人工、建筑材料规格品种、农副产品
品种。 综合价格指数内大类权数采用现期权数（当
年各分类投资占当年总投资的比例），中类及以下
各权数采用基期权数。 指数统计范围为经批准的迁
建进度及分年投资规划中确定的项目，各品种价格
分别根据其具体情况确定采集方法。 对价格指数编
制中涉及的人工费、机械使用费、建安工程其他费、
搬迁费、设备补偿费、其他费等，分别采用不同的价
格指数替代，以确保指数系统的完整性。

价格指数编制分为 ８ 级权数，近 ３ ０００ 个规格
品种子权数，逐级加权而成。 根据上述各类权数和
每年农副产品、建筑材料规格品、人工、机械台班的
价格，以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为价格基期，计算每年、每类及
综合价格指数，再根据当年各类项目完成的工程量
和投资除以该类的价格指数即可将其折算为静态投

资，从本项目的静态总投资中逐年扣减，从而准确掌
握该项目静态资金使用情况，达到静态控制，动态管
理的目的。 这种模式经过 １０ 多年的实施检验，有效
满足了移民搬迁建设的需要。
3．9　科学把握补偿与发展关系

枟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枠规定，移民工程
按原标准、原规模或恢复原功能复建所需的投资，经
核定后列入移民补偿投资，扩大规模和提高标准的
投资由有关单位自行负责。 此处的原标准、原规模
并非淹没实物的简单位移和复旧，而是考虑了适度
发展，如城镇现状建设用地面积为 ３０ ～５０ ｍ２ ／人，
规划则按 ７０ ｍ２ ／人计算。 但补偿代替不了发展，搬
迁建设期库区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城镇的规模不能太

大，在缺乏资金来源的情况下，近期开发综合性小
区，首先满足本阶段移民迁建需求，可谓量力而行。
如要建成 ５０ 年不落后的现代化都市，不但无法实现
远期目标，就是近期任务亦不能完成，将贻误移民安
置，造成不稳定。

水库移民迁建投资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而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则是不断提高移民生活水平的

保障。 两者相辅相成，补偿包含了发展，但代替不了
发展。 当发展需求大于补偿时，应采用分摊的办法，
补偿投入一部分，地方和行业投入一部分，对口支援
一部分，共同搞好移民迁建项目建设。
4　移民安置实施

三峡工程移民搬迁安置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

统工程，为了取得搬迁安置经验，探索开发性移民路
子，在移民搬迁正式实施前，库区开展了为期 ８ 年的
试点工作。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９２ 年，国家在库区投入２ 亿
多元，开展了土地开发、城镇搬迁、工业企业搬迁、人
才培训 ４ 个方面工作，试点为大规模移民搬迁安置
积累了经验。
4．1　移民搬迁安置阶段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审批
的枟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枠确定三峡工
程采用“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
的方案，计划用 ２０ 年时间分期分年搬迁。 １９９３ 年，
三峡工程移民开始大规模搬迁。 移民搬迁安置分为
４ 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 该阶段移民搬迁范
围为 ９０ ｍ 高程以下，搬迁工作是为了满足大江截流
的需要。

第二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３ 年。 该阶段移民搬迁范
围为 ９０ ～１３５ ｍ 高程，是为了满足三峡工程 １３５ ｍ
蓄水、通航和首批机组发电需要。 之后，因三峡工程
在围堰挡水期汛后将水位提高至 １３９ ｍ，国务院三
峡办追加 ２００３ 年度移民投资计划，完成相应移民搬
迁任务。

第三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 该阶段移民搬迁范
围为 １３９ ～１５６ ｍ 高程，搬迁工作是为了满足三峡工
程 １５６ ｍ 蓄水需要。

第四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 该阶段移民搬迁范
围为 １５６ ～１７５ ｍ 高程，移民搬迁工作是为了满足三
峡工程 １７５ ｍ 试验性蓄水需要。
4．2　规划调整与完善
４．２．１　调整背景

三峡工程移民数量大、安置周期长、情况复杂，
移民安置实施中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进行
调整和处理。

１）原规划农村移民以内安为主，外迁为辅，用

621 　中国工程科学



于移民安置的土地主要通过开发、改造、调整和工程
防护等多种途径获取。 在实施过程中，国家为保护
生态环境实施了退耕还林政策，同时取消了大部分
防护工程，使得就近安置容量明显不足。

２）原规划提出在库区以二、三产业安置部分移
民。 实施过程中发现，因库区二、三产业发展水平
低，吸纳移民容量有限以及受移民本身文化技能水
平等因素制约，农村移民难以在二、三产业中充分
就业。

３）移民搬迁安置过程跨越国家 ４ 个“五年”计
划，在此过程中，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体制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原规划受设计深度、认
知水平的限制，存在的问题随着规划实施逐渐暴露。
如工矿企业迁建规划不能完全适应库区产业结构调

整需要，导致企业搬迁后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库区经
济发展受到钳制；库周交通规划难以满足日益发展
的社会经济和群众生产、生活需求；二期蓄水后，库
周移民行路难等问题日益凸显等。

４）移民搬迁实施期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的
政策，修订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规划设计
规范等，对民生更加关注，对农村及农村移民、贫困
移民更加关注，对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如学校、
医院等更加关注，需要及时跟进，保障移民群众分享
改革开放成果。
４．２．２　调整内容

１９９９ 年，国务院三峡移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
“两个调整”要求，即农村移民安置政策调整和工矿
企业迁建政策调整。 明确农村移民实行多种方式安
置，大力提倡和鼓励农村移民外迁安置；要求库区企
业迁建工作着力点从搬迁复建转移到结构调整、改
进迁建质量和提高效益上来。 据此，对移民安置方
案进行了调整，加大了移民外迁力度，工矿企业多数
实施了关停和改制。

根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第十五次全体会议精神，对农村移民人数及规划、移
民增建房屋、城集镇用地面积及基础设施、孤岛处理
规划、农村库周交通调整规划、学校迁建、医院迁建
及重大个案共 ８ 个方面进行完善和调整，新增投资
７９．５１ 亿元（１９９３ 年 ５ 月价格水平）。 通过规划调
整，对移民迁移线下的农村尚未搬迁移民进行了清
理，明确了任务量和补偿资金；对移民迁移线下尚未
搬迁的增建住房给予了补偿；解决了孤岛上居民的
生产、生活出路；缓解了部分四期需要搬迁的医院、

学校由于受资金限制目前尚未动工和部分跨淹没水

位线的学校、校舍复建缓慢以及教学办公条件较差
的困难，促进了三峡移民迁建任务全面顺利地完成，
适应了国家政策及相关规程规范调整的要求，提高
了移民安置质量，维护了库区社会稳定。
4．3　移民安置效果

经过 １７ 年移民搬迁安置，三峡移民实现了搬得
出、初步稳得住的阶段性目标。 至 ２００９ 年，搬迁城
市和县城 １２ 座、集镇 １１４ 座，搬迁改造和破产关闭
工矿企业 １ ６３２ 家，搬迁安置移民 １２４．５５ 万人，恢
复重建了大量受淹交通、电力、广播、通讯等专项设
施，有效保护了受淹文物古迹。 三峡移民安置规划
的实施使库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人居环境
显著改善；地质灾害得到有效治理，城镇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广大干部管理
水平得到锻炼，执行力显著提升，移民群众技术得到
了全面培训，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库区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的良好发展势头。
5　启示
5．1　移民安置应以人为本，安置过程中必须重视

人的发展

　　三峡工程移民实践表明，移民安置本质上应该
是对人的安置，必须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核心
是为移民人口提供可持续发展生产生活条件，绝不
是简单的补偿、复建。 因此，在移民安置规划中必须
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安置过程中重视人的发
展，将维护移民利益、保障移民发展权利作为根本出
发点和落脚点

［２］ 。
5．2　移民安置规划应基于发展的思路

移民安置规划中的发展思路体现在 ３ 个方面。
一是移民安置规划必须为库区经济发展留出余地，
遵循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规律，主要体现为留有生产
环境容量余地和留有基础设施发展余地，将移民安
置规划统一于库区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大系
统中，规划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二是移民安置规
划在保障移民真正受益的同时，应辐射至安置区和
库区原居民，使之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生活环境改
善，达到与移民共同发展的目的。 三是移民安置规
划应与时俱进，特别是对建设周期长的工程，应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研究新政策、新要求、新问题，提
出满足新形势要求的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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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应正确处理移民安置规划与地方经济发展
规划关系

　　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移民安置规划与地方经济
发展规划存在本质区别。 移民安置规划是以移民安
置为核心、以移民为直接受益群体而进行的规划。
移民安置不能涵盖地方经济发展的全方位，移民安
置规划不能替代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地方经济发展
不能依赖移民安置规划来实现，必须对两者进行区
分。 单纯属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投资应由地方财政、
市场化运作等途径解决，单纯属于移民补偿的投资
应纳入移民安置规划，两者交叉部分须确定科学合
理的原则后进行分摊。

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水利水电工程开发应承
担的社会责任。 应对当地经济的发展给予扶持，研
究以工程建设为契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措
施，以当地经济的总体发展支持移民安置区的经济
发展。

第三方面，必须认识到移民安置规划与地方经
济发展有机结合才能达到双赢结果。 移民补偿投资
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移民安置优惠政策为地
方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地方经济发展又为移民生
产生活水平提高提供有力保障，有助于持续提高安
置效益。
5．4　以创新的思路，积极探索移民安置方式

水库移民是非自愿移民，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
工作。 其工作对象是人，这些人因国家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土地被征收或者受到影响失去生产生活条

件，由此产生一系列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和社会损
失、环境损失等非经济损失。 能否通过科学合理的
安置方式对这些损失进行适当补偿，为移民配置适
宜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是决定移民安置规划成功
与否的关键。

我国现行的移民安置条例要求采用以土为本、
以农为主的方式安置农村移民，这种安置方式对土
地资源容量提出了较高要求。 我国国情是人多地
少，在水能资源丰富的重点区域这一矛盾更为突出，
再加上水库淹没及工程建设的影响，土地资源容量
更为有限。 因此，以创新思维探索新的移民安置方
式是解决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瓶颈的核心所在。 目
前，在部分水电工程移民安置中，已采用如二、三产
业安置、养老保险安置、长效补偿机制等安置方式。
这些非农安置方式存在风险大、补偿机制复杂、资金

来源尚未全部明确等困难。 如何结合水利水电工程
特点、库区经济社会人文特色创新性地安置移民，确
保移民长远生计有保障，是摆在移民工作者面前的
一项重大课题。
5．5　有效的管理体制是移民顺利搬迁安置的保障

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省
（直辖市）负责、以县为基础的管理体制。 国务院三
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是三峡移民工作的领导决策机

构，其移民管理机构负责移民工作；湖北省、重庆市
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移民工作；淹没区和
移民安置区所在地的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移民工作。 三峡工程移民安置管理体制具
备协调力强、能有效调配资源；决策快捷、能及时解
决各种矛盾；执行有力、能保证政策和措施及时落
实；强力监督、能保障移民合法权益等特点。 三峡百
万移民顺利搬迁安置离不开上述管理体制，这也为
当今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管理体制建设提供了有

益经验。
6　结语

三峡工程移民是工程移民史上一项重大创举，
其成功得益于科学合理的移民安置规划与实施。 在
移民安置规划过程中，建立了系统的法规、文件支撑
体系，引入了环境容量分析和资产评估方法，科学把
握移民补偿与地方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投资包干、
限额规划方法；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实行 “统一领
导、分省（直辖市）负责、以县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和
“静态控制、动态管理”的资金管理方式，根据实际
情况变化适时依法调整规划，采用省内安置与省外
安置相结合的安置方式，为库区发展留有余地。 由
此，将移民搬迁安置作为系统工程，统筹考虑，建立
了规范化的移民安置体系，对三峡工程建设和促进
库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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